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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南4km-20km处，甲
新公司（不知道具体什么企业），大量抽地下
水（每小时200吨），导致水位下降，井水干
枯，草场干旱，白灰污染草场。三号天然气
处理厂污水排入地下，打井排出泥浆，排在
砂石路和草场上污染路边草场，生产过程中
有异味、噪声影响周边牧民。

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张盖嘎查，泥浆处理
厂、处理泥浆不合理，下雨会产生臭味，牧民
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向当地相关部门反映
过，至今没有答复，目前该工厂已暂时停产
躲避检查，牧民联名举报。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镇里有个煤矿（国
电煤电一体化）是国家央企。国电粉尘污
染，水污染太厉害了，在疾控中心化验水7、8
项都超标，疾控中心和环保局相互推责任谁
都不解决，检查组检查就停产，走后就开工，
2008年建厂，2016年停产状态。水污染的
吃不了井水，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危害，
希望督查组能给予解决。

1.乌审旗乌审召嘎查长庆油田，把污水排到
地下了，污染土地和地下水。2.乌审旗图克
镇的图克煤矿的污水随意排放，污染牧民的
草场，草场上的作物都死完了。3.乌审旗图
克镇的化肥厂污水没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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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甲新公司(不知道具体什么企业)，大量抽地下水(每小时200吨)，导致
水位下降，井水干枯，草场干旱”问题。经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鄂托克旗环
境保护局、鄂托克旗水务局、苏米图苏木人民政府调查，反映的“甲新公司”为
鄂托克旗佳信福利化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2001年成立，位于苏米
图苏木察汗敖包嘎查东南3公里处，主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公
司有自备水源井两眼，一眼属自流井，另一眼使用最大功率为11千瓦的潜水
泵(每小时最大抽水量为50吨)间歇性抽取地下水，用于30名工人生活用水和
一台锅炉(型号SZL6-1.25-A2)补水，与反映的每小时抽取200吨地下水不
符。该企业属于季节性生产企业，每年生产周期为6个月，不存在大量抽取地
下水情况。目前，自流井自然涌水，水源井抽水泵运行正常，不存在水位下降
情况，企业周边草牧场植被长势良好。
2.关于“白灰污染草场”问题。经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鄂托克旗环境保护
局、苏米图苏木人民政府调查，鄂托克旗佳信福利化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
生产工艺为：将石灰石、焦炭按比例装入石灰窑煅烧后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副
产品白灰全部进入全封闭储灰棚，二氧化碳气体经洗气塔清洗后由二氧化碳
压缩机打入碳化塔内与碳酸钠碱液反应。2016年5月，该企业改进生产工
艺，生产过程中采用外购液体二氧化碳，原有石灰窑已淘汰，不再产生副产品
白灰。经现场核查，厂区内及周边无白灰，不存在“白灰污染草原”问题。
3.关于“三号天然气处理厂污水排入地下”问题。经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
鄂托克旗环境保护局、苏米图苏木人民政府调查，反映的“三号天然气处理厂”
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气厂苏里格气田第
三天然气处理厂。该处理厂主要生产工艺为将来自集气干线的不含硫天然
气送入集配气总站，经增压进入脱油脱水装置，通过丙烷外部制冷工艺低温
分离脱出所含的饱和水及凝析油，形成产品气进陕京管道西气东输。依据环
评及批复要求，该企业将分离后的气田采出水提醇后送入污水处理装置，经
处理后参照《气田水注入技术要求》(SY/T 6596-2016)回注地层1700米
处，并委托监测机构每季度监测观测井水质，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4.关于“打井排出泥浆，排在砂石路和草场上污染路边草场”问题。经鄂尔多
斯市环境保护局、鄂托克旗环保局、鄂托克旗石油天然气管理办公室、苏米图
苏木人民政府现场勘验核查，苏里格气田第三天然气处理厂并不钻采天然气
井，故无钻井泥浆产生，该厂周边5公里范围内无新开发天然气井。
5.关于“生产过程中有异味、噪声影响周边牧民”问题。2018年6月16日，鄂
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鄂托克旗环境保护局、鄂托克旗石油天然气管理办公
室、苏米图苏木人民政府现场核查，厂区内无异味。2018年6月17日，苏里
格气田第三天然气处理厂委托环境监测机构监测厂界“异味、噪声”，数据显
示，厂界氨气、硫化氢、苯乙烯、二硫化碳、臭气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限值标准要求；厂界昼夜间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1.经调查，鄂尔多斯市昊鑫绿科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在厂区固废制砖车间内和厂区北侧建成标准固废堆场，采用抗渗混凝
土+防水卷材进行防渗处理，四周设有雨水导流渠和收集池；固废堆场
部分已覆土绿化，未进行覆土绿化部分已苫盖防尘网，四周设有防护
围墙和防风抑尘网。因此，不存在“泥浆处理不合理”情况。
2.经调查，该厂厂内污水暂存池附近存在一定异味，但厂区其他区域和
厂外无异味。2017年8月，该企业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对厂区和
厂界外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限值标准要求，氨气、硫化氢、恶臭气体符
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限值标准要求。因此，不存
在影响牧民身体健康问题。
3.经调查，鄂托克旗信访局、环境保护局、石油天然气办、苏米图苏木等
单位未接到牧民联名举报。2017年6月27日，鄂托克旗环境保护局
接到关于该企业“处理泥浆不合理”的信访问题，鄂托克旗环境保护局
核实后认定不属实，于2017年7月17日向反映人作了答复，反映人无
异议。目前该厂正常运行，不存在停产躲避检查情况。

1.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煤矿及配套洗煤厂共建有6个
全封闭筒仓，每个筒仓贮存量为2.7万吨。原煤通过全封闭输煤栈桥
及车间洗选加工后进入产品仓，产品煤通过全封闭输煤栈桥进入电厂
及销售装车系统，全程封闭不见煤，与举报人反映情况不相符。
2.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布连电厂和察哈素煤矿产生的
污水主要有工业废水、矿井水和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经处理达
标后用于冷却塔循环冷却水补水、脱硫补水、输煤皮带洗用水
及厂区道路喷洒及绿化等，不向外排。煤矿配套建设矿井水处
理站矿井水处理达标后用于井下生产、消防、喷洒，剩余部分输
送至布连电厂作为生产补充水，不向外排。生活污水处理达标
后全部用于布连电厂工业循环水系统，不向外排。
3.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布连电厂和察哈素煤矿及配套
洗煤厂2013年建成投产以来一直稳定运行，烟气在线设备与市
旗两级环保信息平台联网后数据稳定上传，经伊金霍洛旗环境
保护局调查不存在临时停产现象。
4.2018年3月25日，伊金霍洛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2户村民
原水井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部分指标超标，不符合饮用水卫
生标准，但由于该两户居民水井井深较浅，且长期未使用、未遮
盖，伊金霍洛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对乌兰木伦镇折家梁村其
他水井进行监测，预计6月底出具监测结果。

1.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为乌审旗乌审召镇乌审召嘎查的
苏里格气田东区3#气田产出水处理及回注站工程。按照环评及批
复要求，该厂气田产出水按照《气田回注方法》（SY/T6596-2004）
回注地下除油、沉降达标后经3口气田产出水回注井（井深2810
米），回注地下，回注过程中采取多项放渗漏措施。2017年6月，该
厂委托监测机构对回注井周边布置了7眼地下水观测井和周边土壤
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14848-93）中Ⅲ类水质标准限值要求，乌审召嘎查周边土壤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限值要求，通过该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因此，该部分问题不属实。
2.经调查，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煤矿矿井水经处理后
部分通过自然泄洪渠排入查干淖尔湖（天然碱湖），导致查干淖尔湖
水位上升，淹没了查干淖尔湖区周边牧民草场。经监测，排放的矿井
水水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标准限值要求，但COD、氨氮指标不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要求，为此乌审
旗环保局对该煤矿进行了多次行政处罚。
3.经调查，查干淖尔湖周边草场作物长势旺盛，不存在“草场上
的作物都死完了”的情况。
4.经调查，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配套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废水已实现零排放。

不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1.鄂托克旗环境保护局责令企业按照环保要求立即整改。
2.鄂托克旗将严格执行网格化环境监管措施，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和风险预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按照环保政策法规，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同时定期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消除环境污染隐
患。

伊金霍洛旗将持续关注群众举报信访问题整改进度，切实加强对
国电煤电一体化项目的环境监管力度，责成该旗环境保护局、煤炭
局和乌兰木伦镇政府从严监督检查，要求该企业严格执行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

1.乌审旗党委、政府要求中天合创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
煤矿要积极寻求矿井水综合利用途径，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现零排放。
2.乌审旗党委、政府督促葫芦素煤矿加强日常管理，保证矿井水处
理设施稳定运行，并要求煤矿定期按照自行监测规范要求对水质
进行取样监测。
3.乌审旗党委、政府督促企业加快中天合创矿井水综合利用系统
工程的建设进度，在矿井水综合利用系统未投运期间，要求葫芦素
煤矿将处理后的矿井水通过管道输送至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矿井水综合处理项目，经处理后用于化工生产用水。
4.乌审旗人民政府责令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尽快启动全旗
矿井水综合利用工程，将矿井水资源纳入水资源管理，提高综合利
用水平。

2018 年 6 月 15 日，
鄂尔多斯市昊鑫绿
科环境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对分管安全
环保和生产技术副
总经理作出免职处
理。

1.2018年 6月17日，
鉴于乌审旗煤炭局行
业监管不力，乌审旗人
民政府给予乌审旗煤
炭局总工程师（正科）
行政警告处分。
2.2018年 6月17日，
鉴于乌审旗草原监督
管理局行业监管不力，
乌审旗人民政府给予
乌审旗草原监督管理
局局长行政警告处分。
3.2018年 6月17日，
鉴于乌审旗图克镇属
地监管不力，乌审旗人
民政府给予乌审旗图
克镇人民政府合作医
疗办主任（图克镇葫芦
素村包村领导、副科）
行政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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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中和西镇万太兴村，2016年，南核
桃社把原始生态植被地5000亩左右卖给了
开垦商，2017年开垦商李清芝雇佣十几台机
械设备把原始生态植被地破坏，变成了耕
地。多部门阻止种植，但都没有效果。该地
区紧靠库布其沙漠，是沙漠防治地。

鄂尔多斯市 生态

1.经调查，2016年12月16日，达拉特旗中和西镇万太兴村南黑
桃社社长王奋飞代表全社村民与鄂尔多斯市鄂泊羊业有限公
司法人李青枝签订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2017年3月
7日，王奋飞和王耀飞、苏有录等村民代表组织雇佣4台装载机
开始平整鄂尔多斯市鄂泊羊业有限公司所承包土地，将原来植
被完好的林地、草地全部破坏（破坏面积3761.8925亩）。完成
平整后，南黑桃社将土地交付鄂尔多斯市鄂泊羊业有限公司使
用，鄂尔多斯市鄂泊羊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青枝在明知违法
的情况下，在已平整的土地上打井上电和安装喷灌设备。2017
年3月28日，李青枝将所承包土地转包给了内蒙古中加农业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秦国华）。2017年5月5日，内蒙古中加
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承包土地上开始种植马铃薯种薯，破
坏了生态植被，改变了林地和草地用途。
2.2017年3月7日，达拉特旗农牧业局草原监督管理所接到该
问题举报后，立即对中和西镇万太兴村南黑桃社社员非法开垦
一案进行立案调查。调查过程中，与鄂尔多斯市森林公安局造
林总场分局多次到实地开展联合执法，共同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和《限期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当事人都未停止开垦
行为，且不配合调查工作。
3.经鄂尔多斯市造林总场现场调查，中和西镇万太兴村南黑桃
社向鄂尔多斯市鄂泊羊业有限公司承包的土地紧靠库布其沙
漠，是沙漠防治地。

属实
2017年8月,鄂尔多斯市森林公安局造林总场分局，将该案件由行
政案件转为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并已将此案移送达拉特旗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中1人被刑事拘留，3人被取保候审。

（上接第16版）

（下转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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